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环报告表泗水[2023]05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审查,山东华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华颂肉制品预制菜全产业链项目（一期），建设于泗水县金庄镇泉兴路与圣兴路交叉口西99米，项目占地面积68808.31平方米，总投资48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，法人代表郝宁。年产蒸煮类预制菜14000吨、油炸类预制菜6000吨、分割肉类30000吨。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分析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、结论可信，可作为下步项目建设依据，项目建设在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的前提下，我局同意建设该项目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确定的规模以及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，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因施工而造成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。

二、项目综合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，确保达到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3457-92）中表3肉制品加工三级标准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及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进水标准后，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深度处理。

三、油炸过程产生的油烟由引风机引至静电油烟处理设施处理后，通过15m高DA001、DA003排气筒排放；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，通过15m高DA006排气筒排放，油烟排放确保满足《山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DB/37-597-2006）表2、表3大型饮食业单位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要求。油炸过程产生的天然气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后，通过15米高DA002、DA004排气筒排放，天然气燃烧废气确保满足《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9）表1一般控制区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二级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。蒸汽发生器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后，通过15米高DA007排气筒排放，确保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、《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9）一般控制区、《关于印发<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-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环大气[2019]88号）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。污水处理站全封闭设置，废气经负压收集引入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，通过15m高DA005排气筒排放。NH3、H2S、臭气浓度排放确保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2标准要求。生产车间异味，采取机械通风，加强对车间的日常清理工作，原料及时清理，设备和地面及时清洗等措施，确保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的二级标准要求。

四、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，采取隔声、减震等措施，厂界噪声确保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要求。

五、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合理处置，暂存及处置确保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。

六、若该项目的性质、地点、建设内容等发生变化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新向我局报批。

七、加强涉环保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，建立健全环保安全管理机构。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安全“三同时”有关要求，规范严格进行正规设计；对涉环保设施相关岗位人员进行操作规程、风险管控、应急处置、典型事故警示等专项安全培训，开展环保设备安全风险辨识评估，系统排查隐患，依法建立隐患整改台账，及时消除隐患，认真落实相关技术标准规范。

八、项目建设要严格落实好环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内容，工程竣工要做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、按程序取得排污许可证及其它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，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公       章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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